
新北市立淡水商工商教大樓＆實習場所環境整潔及公物損壞事件反應表 

反 應 人 

□日校  □進修部  ※未註明反應人身分者不予受理。 

班級：     科  年  班  姓名：          

※共用教室班級：      科  年  班 

□實習場所管理人員             

反應事項 

1.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2.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反應事項說明：(※如有拍照佐證請一併提供) 

 

 

 

 

 

建議處理 

辦  法 

 

處理情形 

回  覆 

 

※反應表填妥後請以紙本或 e-mail 方式送交進修部教務組處理 


